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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通过专人送达和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董事会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址为浙江省长兴县和平

镇工业园区公司会议室。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其中：通讯方式出席董事 2 人），

无董事缺席或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利华主持，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提交会议的议案进行

了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业务发展，解决信誉良好且有融资需求的下游非关联客户的融资

问题，公司拟对客户福建丽鑫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长

兴支行申请人民币 1408.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该笔贷款仅用于向公司支付

部分设备款。 

公司在办理担保过程中将审慎评估客户的经营风险并结合客户资信状况和实际

情况确认本次担保的反担保措施，如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设备抵押担保等反担保措施，具体内容以公司与合作银行、客户签订的协议为准。 

董事会认为：公司与银行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合作有助于公司开拓市场、开发

客户，同时有助于客户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实现了公司与客户的共赢。

本次为客户供应链融资提供担保的款项专用于向公司支付设备款，并要求客户提供

反担保，风险总体可控，董事会一致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

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2023-

041）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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